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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7〕607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北京大学东操场体育活动中心及地下车库

工程设计方案的复函

北京大学：

贵校《关于商请审批东操场体育活动中心及地下车库工程设计方案的函》（北基〔2017〕30号）及方案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意见如下：

一、以120周年校庆停车需求作为在未名湖燕园建筑文物保护区划内建设大规模停车场的理由缺乏说服力，应进一步论证在该处文物保护区划内实施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选址应尽量远离文物建筑，确保施工和未来使用不会对文物建筑造成不利影响。
二、施工开挖过程中可能导致文物建筑基础沉降及渗水透水等，直接影响文物建筑安全。应深化论证文物建筑的保护防护措施，并补充技术测试分析。

三、项目选址临近镜春园遗址，应先进行考古勘探确认地下有无重要遗迹，在此基础上再行确定项目位置。

请贵校组织有关单位对所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按国家文物局要求，方案经我局初审同意后，另行报批。

特此函复。

附件：国家文物局《关于北京大学东操场体育活动中心及地下车库工程设计方案意见的函》（办保函〔2017〕555号）
北京市文物局
2017年5月19日        

(联系人：王辅龙；联系电话：64071606)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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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海淀区文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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